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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第一屆第 6次勞資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6 年 2 月 20日(星期一)下午 2時 0 分 

開會地點：本校民生校區五育樓 4樓第 4 會議室 

主席：資方劉英偉代表 勞方李胤儀代表                 記錄：陳小珠 

  壹、前次會議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為維持各項校

務運作人力，

請准予於預算

內支給本校技

工工友加班費

案 

一、請總務處事務組調派人力，遵守

勞基法相關規定，如有特殊情況，同

意在加班費預算額度內專案簽准支

領加班費。 

二、勞資會議上如有關於技工工友權

益部分，請勞方代表帶回與總務處討

論。 

照案執行。 

暑假輪值補休

可否改回 6 個

月內補休完

畢。 

本案前經行政人員於年終座談會上

提案討論，並經會議決議維持 12 月

31 日前休畢在案，本次臨時提案，將

俟行政人員年終座談會紀錄陳核

時，陳請校長核示。 

業於 106年 1月 16日年終座談會，經

主席裁示維持 12月 31日前休畢。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人員現況：本校目前以校務基金進用之契僱助理人數共128人，其中有1人育嬰留職

停薪；契僱事務、清潔人員共13人；技工18人、工友20人、駕駛2人，總計181人。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議本校「勞基法一例一休因應作法(草案)」，請討論。 

說明： 

一、勞動新制業自本(106)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校適用勞基法人員包括校務基金進用

行政助理、計畫專案助理、勞僱型工讀生及助學生等均應依修正後新制辦理，以

符法制。爰針對如何落實週休二日、工作時間及加班申請機制等相關問題，擬議

本校「勞基法一例一休因應作法(草案)」如附件 1(p.1-p.3)，請討論是否有須增、

刪者： 

(一)本因應作法壹、二、(一) 所稱「特殊性業務」之適用對象，包括宿舍管理人員、

EMBA、場地租借、圖書館值班人員、校安人員、校友服務中心、游泳池工作人

員…等；壹、二、(一) 所稱「偶發性業務」之適用對象，包括教務處舉辦考試、

人事室辦理主管研習營及文康活動、國際處辦理國際週、各學院辦理研討會……

等。 

(二)本因應作法貳、二，有關擬修正本校「員工出勤管理及彈性上班實施要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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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正常工作時間為 8 小時，每日符合正常上班時間餘為下班時間。及參、二、

(三) 有關為符合勞基法第 35 條所訂勞工繼續工作 4 小時，至少應有 30 分鐘休息

之規定。 

二、為符合勞基法修正規定，人事室將研議修正本校現有制度，新設加班簽到退機制，

須於一般下班簽退 30 分鐘後，始得加班簽到，加班時數按加班簽到退時數核實支

給等作法。 

辦法：經會議討論通過，並完成相關法令修正後一併公告周知。 

決議： 

一、經委員充分討論後照案通過，針對差勤系統配合修正新增功能如下，請人事室邀

請主計室共同研議： 

(一)加班警語：加班必須事先經單位主管同意，如支領加班費由各該單位經費支應。 

(二)加班事後補休或加班費選擇。 

(三)調移休息時間註記欄位。 

二、關於加班簽到退一節，如有依勞基法 35 條後段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之情形者，

得經單位主管及勞工同意後，調整休息時間(以連續工作未滿 4 小時前應有適當之

休息為原則)，經行政程序簽核同意後實施。 

三、有關本校表定上、下班時間(8-12：30，13：30-17：30)未符勞基法新制關於工作

4 小時後，應有 30 分鐘休息一節，將由人事室透過修法程序，提行政會議修正之，

至於進修推廣處員工上班及休息時間之調整，則建請由該單位在不違反規定前提

下，以專簽方式辦理休息時間調移。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有關本校契僱人員單週休息日、例假日之調移，以及彈性變形工時(二、四、八週)

制度之選定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勞基法第 36 條規定，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休息日、一

日為例假。本校擬定星期一至五為正常上班日，星期六為休息日、星期日為例假，

做為勞工作息常態。另依勞動部 106 年 1 月 13 日網站公告 Q&A 資料(如附件 2，

p.4)，雇主經過與勞工協商合意，得調整例假及休息日的日期。惟例假及休息日

之安排，以每 7 日為一週期，每一週期的起訖，由勞雇雙方議定，並依曆日連續

計算，不因跨月而重新起算，且不得任意調動。因此，擬定休息日/例假調移排班

申請表範例 (如附件 3，p.5)，提供同仁使用。 

二、又依勞基法第 30 條及 30 之 1 條規定，除上述一般工時外，國立大學可採用二週、

四週及八週變時工時制度(如附件 4 勞基法各類工時規定一覽表，p.6)。 

三、為考慮業務執行彈性，並兼顧員工休息或例假權益，建議本校採用四週變形工時，

各單位如因業務需要利用星期六、日工作者，得填列本表以四週彈性變形工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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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惟每二週應有例假二日，每四週應有八日之休息日及例假。(如附件 5，四週

變形工時排班申請表範例，p.7) 

決議： 

一、 經出席代表一致同意選定四週變形工時制度。 

二、 行政助理、計畫助理及勞僱型工讀生之班表，分別由人事室、研究發展處及學

生事務處負責審核，其餘人員由各用人單位負責審核，陳請校長核定後自行建

檔，以備勞動檢查時提供佐證資料。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有關勞基法規定應提勞資會議同意事項，請討論。 

說明： 

一、依勞基法規定，除彈性變形工時外，其他應提勞資會議同意事項如下： 

(一)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

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第 32 條第 1 項) 

(二)雇主不得使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

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不在此限：一、

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二、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提供交通工具或安

排女工宿舍(第 40 條第 1 項)。第一項規定，於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必

須使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時，不適用之。第一項但書及前項

規定，於妊娠或哺乳期間之女工，不適用之(第 40 條第 4、5 項)。 

二、檢附勞基法相關條文如附件 6 (p.8-9 )。 

決議： 

一、依案由及說明內容照案通過。 

二、但仍請提醒體育室游泳池及圖書館儘早規劃符合勞基法新制之輪班工作時間配套

措施，以儘量避免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工作為原則，否則應提供員工需要

之安全衛生設施、交通工具或宿舍。 

 

伍、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有關本校「契僱行政助理 106.1.1 至年資轉換日特別休假日數預排班表」，請討

論。 

說明： 

一、本表適用對象為本校校務基金進用之契僱行政助理，其他契僱人員之休假日數排

班表，建請由各業務單位負責計算，並通知所屬人員依規定辦理。 

二、依勞基法第 38 條第 1項規定，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

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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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三、上述特休天數依比例計算後未滿半日者，以半日計；超過半日未滿一日者，以一

日計。 

四、因應 106年 1月 1日勞基法修正施行後開始啟用新制，休假計算由曆年制轉換為

到職日制，勞工 106.1.1至到職月日前一日之特休假日數計算公式為：特休假日

數=依新制應休之特別休假日數-105 年自到職月日至年底之在職日數依舊制應給

之特別休假日數 

【範例說明】： 

○員到職日為 2012/10/15，在沒有留職停薪的狀況下，特休假:106年新制到職日特

別休假為 14天，105 年舊制期間為 2016/10/15~2016/12/31，共計 78天。又因 2016

年閏年有 366天，故特休日數=新制特休日數-(舊制在職日數/366)*舊制特休日數

=14-(78/366)*10=11.87天(超過半日未滿一日者，以 1日計算，故實際應補給之特

休假日數為 12 天) 

五、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事先預排的特休假，請儘量依本表排定日數休畢，

以增進勞工身心健康。單位主管非因突發狀況或特殊原因，不得拒絕勞工申請休

假。 

六、契僱人員之特休假應休畢而未休者，得視同加班處理，依規定於 6 月內補休完畢。 

決議： 

一、 經出席代表充分討論達成共識，自 106年 4月 3日(星期一)起，本校適用勞基

法之契僱人員全面實施特別休假預排班表，具有休假資格者，單位主管應鼓勵員

工於規定期限內休假，且至遲應於規定期限結束後 6個月內休畢。但已逾休假期

限者，自管理單位通知之日起，應於 6個月內修畢。 

二、 請人事室辦理本校勞基法一例一休因應作法之說明會，以協助勞工了解相關規

定及後續班表排定及調移事宜。 

 

陸、散會：同日下午 4 時 14 分 




















